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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就學貸款須知

開放本校學貸系統

學生至銀行網站申請

學生及保證人至
銀行對保

補件
至出納組繳交
未核貸之金額

部分金額
未通過

資料未通過

學生至本校網站申請

學生繳交紙本資料

通過

每天彙送申請學生名
單與招生組核對

生輔組審核

造冊上傳教育部
網站審核年收入

通過

未通過

通知學生補證明文件
通知學生至出納組
補繳學雜費，並通

知招生組

部分不
符條件

完全不
符條件

造具貸款團保及住宿費名冊
送承辦人

通過

續下頁

 

1.本校就

學貸款

承貸銀

行為台

北富邦

銀行。 

2.台北富

邦銀行

全省各

地指定

分行均

受理對

保。 

3.銀行對

保期限

上學期

8/1~9 月

底， 

下學期

1/15~2

月底。 

4.研究生

及學程

學分費

較晚確

定，可至

招生組

申請預

先開立

繳費單

以利對

保 

5. 上學期 

10/27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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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造具合格學生名冊及貸款總額
等電子檔函請銀行撥款

通知學生補繳
證明文件

未通過

銀行函覆撥款

製作印領清冊，核算退
費金額，辦理請款作業

辦理貸款轉帳及退費劃
撥進學生帳戶

網路公告應屆畢業就學
貸款學生應行注意事項

寄發應屆畢業就學貸
款學生清償貸款說明

通過

學貸網路系統歸零，學生
貸款明細轉入資料庫

完成

 

下學期

3/10 前

上傳教

育部網

站。 

 

法

令

依

據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作業要點 

 


